
高校本专科生教育阶段资助政策简介

“奖贷助勤补免+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资助

1. 国家奖学金。奖励 5万名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本专科在

校生，每生每年 8000 元。

2. 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本专科在校生，每生每年 5000 元。

3. 国家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在校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 3000 元。

4. 国家助学贷款。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免

担保、免抵押信用贷款，用于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每生每年最高不超

过 8000 元。在校学习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贴付。

5. 基层就业国家资助。对中央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

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达到 3年以上（含 3年）的，补偿学费或代偿国

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不高于 8000 元。地方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由各

地参照中央政策制定执行。

6.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缴纳

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一次性补偿或代偿，对退役后复学的高校在

校生（含高校新生）减免学费。资助标准每生每年不高于 8000 元。



7. 直招士官国家资助。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入伍时对其在

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对其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每生每

年不高于 8000 元。

8. 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对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给予学费资助，每生每年不高于 8000 元。

9. 师范生公费教育。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

在校期间不用缴纳学费、住宿费，还可获得生活费补助。有志从教并符合条件的

非师范专业优秀学生，在入学两年内，可按规定转入师范专业，高校返还学费、

住宿费，补发生活费补助。其他高校师范类专业学生可想所在院校咨询相关政策。

10. 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一次性发放路

费及短期生活费补助，省（区、市）内院校录取的每人 500 元，省（区、市）外

院校录取的每人 1000 元。

11. 勤工助学。学校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优先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

劳动报酬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

12. 校内资助。学校设立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校内

无息借款、学费减免等，利用事业收入资金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

助资金实施校内资助。



13. 绿色通道。全日制普通高校建立“绿色通道”，对被录取入学、无法缴

纳学费和住宿费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学生实际情

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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